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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 
(第 48 3 章 )  

《 2004 年機場管理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引言  

 在二零零四年三月〸六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

令－  

( a )  應向立法會提交《 2 0 04 年機場管理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條例

草 案 ) (載 於 附 件 A )， 以 便 設 立 機 制 ， 讓 機 場 管 理 局 （ 機 管

局）降低資本額及將股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交還政府；以及  

( b )  如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，則向立法會提交建議的決議 (載於

附件 B)以落實資本結構重組及將有關股本以現金形式交還政

府。   

 



理據  

機管局的資本結構須予重組  

2 .  為準備推行建議的私營化計劃，政府的財務顧問檢討了機管局

的財務狀況。他留意到機管局現時的債務與股本比率，與香港的公用

事業及世界各地的機場比較，相對偏低 1。由於債務成本通常低於股

本 成 本， 在債 務利 息 開支 不影 響公 司 現金 流量 以至 拖 欠風 險的 前提

下，相對股本而言較高的債務水平，通常會令公司資本的整體成本下

降 2。政府的財務顧問建議，藉 增加債項及利用所籌集的資金交還

部分股本來重組資本基礎，機管局的資本成本便可減低。  

3 .  若政府繼續為機管局提供適當支持 (如繼續作為機管局的大股

東 )，機管局額外借貸約 6 0 億元以籌措資金歸還部分股本，應該不會

有損該局的財務實力及信貸評級。資本結構重組後，債務的百分比會

由現時的約 20 %提高至約 33 %。此外，目前的低息貸款環境亦為機管

局提供了重組資本結構的良機。  

4 .  透過向作為機管局唯一股東的政府支付 60 億元，機管局的股

本便可減低。  

資本結構重組的好處  

5 .  將機管局的資本結構重組至合適水平，會有助確保在推行私營

化計劃時，機管局的估值可以達到最理想的水平。機管局既為按照審

慎商業原則經營業務的機構，應盡可能投資於預期回報率高於其資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有關公用事業及機場的債務與股本比率載於附件 C。  
2   公司的資本成本是其股本成本與債務成本的加權平均成本，一般稱為加權平均資本
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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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的項目上。降低機管局的資本成本，該局就投資項目要求的最低

回報率便可相應減低，從而擴大該局的投資機會。  

6 .  另外，資本結構重組將會一次過為政府帶來約 60 億元的額外

非經營收入。  

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(第 48 3 章 )須予修訂  

7 .  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(條例 )現時並沒有就降低機管局的資本或

將 資 本 交 還 政 府 訂 定 條 文 。 條 例 第 2 3 (1 )條 規 定 ， 機 管 局 的 資 本 為

3 6 6 . 48 億元。第 2 3 (2 )條訂明增加資本的規定。依據第 23 (3 )條的規

定，機管局已將 3 6 6 , 48 0 股股份以每股 1 00 ,0 00 元票面值發行予政

府。第 23 ( 5 )條禁止機管局向政府以外的機構發行股份。  

在政府帳目上如何處理收回的資本  

8 .  我們建議，因資本結構重組而收回的現金，應記入資本投資基

金的帳目。從機管局收取的股息，將會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。由於

機管局償還資本，相等於將多年來原由資本投資基金撥付給該局的投

資資本交還政府。因此，將款項回撥至資本投資基金的帳目，可顯示

這筆款項有別於機管局一般從營運中派發的股息。  

其他方案  

9 .  建議的資本結構重組，並不能以非立法方法完成。  

條例草案  

1 0 . 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條例，降低機管局的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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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條例草案第 (2 )條訂定可藉由財政司司長經諮詢機管局後建議

的立法會決議降低機管局資本。該決議可訂明機管局將所減少的資本

交還政府及註銷等同交還政府資本的價值的已發行股份。  

決議  

1 2 .  決議的目的是降低機管局 6 0 億元的資本，並將相等於所減少

資本的款項支付政府。政府收回的款項將記入資本投資基金的帳目。

該決議亦會註銷政府持有等同所降低資本的金額的機管局股份。有關

決議會因應立法會通過對條例草案所作的任何改動作出適當修訂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3 .  如議員通過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，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－  

刊登憲報  二零零四年三月〸九日 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〸四日  

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審議  
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1 4 .  有關決議會待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提交立法會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5 .  建議的資本結構重組，預計將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為政府一

次過帶來 60 億元的非經營收入。機管局迄今尚未宣布派發股息；該

局減少 6 0 億元的資本，不會影響政府日後收取股息的權利。  

1 6 .  建議符合基本法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經濟、環境和

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，亦不影響公務員體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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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1 7 .  我們先後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〸三日及三月二日，就這項建議

徵詢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，並獲委員會普遍支持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8 .  我們會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及新聞稿。此外，我們會安排

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
背景  

1 9 .  機管局是根據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成立的法定機構，負責在赤

角及其附近提供、營運、發展及維持一個民航機場 (稱為香港國際

機場 )，以及營辦行政長官藉刊登於憲報的命令而准許進行與機場有

關的活動。機管局現時由政府全資擁有，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〸一

日財政年度完結時的股本為 36 6 . 4 8 億元。  

2 0 . 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宣布，政府會即時就建議的

機管局私營化計劃展開準備工作。政府曾表示有意在二零零四年上半

年向立法會提交所需的條例草案。  

2 1 .  在為私營化計劃進行準備工作時，以及與不同有關人士 (包括

機管局管理層 )初步討論後，政府認為推行私營化計劃所涉及的事項

需要多些時間解決，而且需要進一步諮詢有關人士。我們計劃大約於

二零零四年年終時向立法會提交私營化的條例草案，並在草案獲通過

後實行私營化。  

2 2 .  機管局的有關財務資料載於附件 D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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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 

2 3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

助理秘書長袁民忠先生（電話： 28 10  3 74 3）聯絡。  

 

 

庫務科 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零四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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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 20 04 年機場管理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A IR P ORT  AU T HOR IT Y  ( A ME N DM EN T )  BILL 2 0 0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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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條例草案  

 

旨在  

 

修訂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，以就根據該條例設立的機場管理局的資本的減

少以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。 

 

 

由立法會制定。 

 

 

1. 簡稱 

 

本條例可引稱為《2004 年機場管理局(修訂)條例》。 

 

 

2. 管理局的資本 

 

(1) 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第 23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

“資本”而代以“初期法定股本”。 

 

(2) 第 23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 (6 )  立法 會可應財政司司 長在他諮詢管理 局後作出的建
議，藉決議就以任何方式將管理局的資本減少至該項決議所指

明的款額一事訂定條文。  

 

(7) 根據第(6)款提出的決議可就該款所指明的事宜的附帶

事宜訂定條文，並可在不局限上文的概括性的原則下就以下事宜訂

定條文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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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將如此從上述資本減少的款額派發予政府，以

及落實該項派發所須採用的形式及方式； 

 

(b) (如(a)段所述的派發採用非現金資產的形式)

在任何與該等資產有關的合約中以政府替代管

理局； 

 

(c) 將政府藉(a)段所述的派發而收取的任何款額

記入政府的帳簿內的方式；及 

 

(d) 註銷根據本條發行的任何股份。”。 

 

 

摘要說明 

 

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，使減少

根據該條例設立的機場管理局的資本一事得以實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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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

 

立法會決議  

 

AIRPORT AUTHORITY ORDINANCE 

 

R ES O LU T IO N  O F  T H E LE G IS LA T IV E  C O UN C 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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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 

 

 

立法會決議 

 

 

立法會於 2004 年  月  日根據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

第 23(6)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。 

 

議決  —  

 

(a) 將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第 23(1)條所提述

的機場管理局的法定股本減少$6,000,000,000 至

$30,648,000,000； 

 

(b) 機場管理局須向政府派發現金$6,000,000,000，而政

府所掌管的該款額須記入立法局在 1990 年 3 月 14 日

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(第 2 章)第 29 條提出和通過

的決議所設立的資本投資基金的帳戶的貸項下；及 

 

(c) 自政府收取(b)段所提述的派發的日期起，機場管理

局以往按照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第

23(3)(a)條以票面值發行並於發行時總值相當於

$6,000,000,000 的股份予以註銷。 

 

 

立法會秘書 

 

 

 

2004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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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 

 

本決議訂明將根據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第 3(1)條設立

的機場管理局的法定股本減少$6,000,000,000、將該款額派發予香港特別

行政區政府、將該款額記入資本投資基金帳戶的貸項下以及註銷政府持有

的價值相當於該款額的機場管理局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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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 

 

     

 

 

決議  

 

 

(根據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 (第 48 3 章 )第 23 (6 )條 )  

 

     

 

 

議決  —  

 

(a) 將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第 23(1)條所提述

的機場管理局的法定股本減少$6,000,000,000 至

$30,648,000,000； 

 

(b) 機場管理局須向政府派發現金$6,000,000,000，而政

府所掌管的該款額須記入立法局在 1990 年 3 月 14 日

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(第 2 章)第 29 條提出和通過

的決議所設立的資本投資基金的帳戶的貸項下；及 

 

(c) 自政府收取(b)段所提述的派發的日期起，機場管理

局以往按照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(第 483 章)第

23(3)(a)條以票面值發行並於發行時總值相當於

$6,000,000,000 的股份予以註銷。 

 

 

   



 

附件 C  

選定機場的債務與資本比率  

機場／機場公司  債務與資本比率  

新西蘭奧克蘭  1 0 6%  

英國機場管理局  4 0 %  

丹麥哥本哈根  1 2 7%  

德國法蘭克福 Fr a po r t  1 6 %  

 

香港市場可作比較的公用事業  

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 2 4 %  

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 4 4 %  

地鐵有限公司  5 6 %  

 

註：  
債務與資本比率是從有關機構／機場最新發表的年終數據得出的。為

方便計算，債務是指扣除所持現金後的債務淨額。  

 



 

附件 D  

 
二零零一、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三年的有關財務資料  

(百萬元 ) 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 二零零三年

香 港法 例第 4 83 章第 23
條 規 定 的 法 定 資 本 (已 全
數繳足及分配的股本 )  

3 6 ,6 48  3 6 ,6 48  3 6 ,6 48  

截 至 四 月 一 日 止 (財 政 年
度開始 )的保留虧損  

( 5 56 )  ( 4 85 )  ( 1 72 ) 2  

淨溢利  7 1  2 3 6  5 0 2  

截至三月三〸一日止 (財政
年度結束 )的保留溢利／  
(虧損 )  

( 4 85 )  ( 2 49 )  3 3 0  

資本及儲備 1  3 6 ,1 63  3 6 ,3 99  3 6 ,9 78  

括號內的數字為負數。  

1 .  “ 資 本 及 儲 備 ” 包 括 股 本 及 儲 備 ， 而 儲 備 則 包 括 保 留 溢 利 ／ 虧
損。  

2 .  因會計政策轉變而重報的款額 (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〸一日止的
期終結餘為“ (2 49)” )。  

 

香港國際機場自一九九八年 用以來的淨溢利／ (虧損 )  

(百萬元 ) 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

淨溢利／  
(虧損 )  

( 3 88 )  ( 1 68 )  7 1  2 3 6  5 0 2  

 
資料來源：機管局年報  

 

 


